
   

 附件 1  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入境防疫措施作業流程 

 

 

 

 

 

 

 

 

 

 

 

                                                            

 

 

 

 

 

 

 

 

 

 

 

 

 

 

 

 

     

  

 

  

 

  

 

 

 
 
 

流程 1：FOC漁船進港 
1、 本措施僅適用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許可我國人投資經營之非

我國籍漁船(以下簡稱 FOC漁船)。 
2、 非我國人投資經營之非我國籍漁船不適用本措施。 

流程 6：居家檢疫 
由船務代理監控居家檢疫船員，確實完成 14天之檢疫流程。 

流程 7：離境 
1、非我國籍船員完成檢疫後，應於

停留許可證或簽證期限內由船務
代理負責接送離境。 

2、船務代理應確保非我國籍船員在
臨停期限內離境，並通知移民署
辦理入出境查驗事宜。 

流程 2：漁業事務申請 
1、船務代理向農委會(漁業署)申請進港卸魚、補給或維修許可，由農委會(漁業署)

就漁業事務准駁，並提供申請船員名單予移民署。 
2、FOC漁船進港目的得為港口卸魚、補給、港內轉載、及維修，核准港口卸魚、補

給、港內轉載之漁船僅限於商港區作業，除原船出港離境外，不得離開商港管制
區；另申請維修目的之漁船，全部非本國籍船員辦理 14天居家檢疫後離境或留
船。 

流程 5：人員入境 
1、商港管制區入境：由船務代理檢具商務履約證明申請書（如附件 1-1）及船員僱

用契約等相關文件，向漁業署申請出具商務履約證明文件，再由船務代理持該證
明向移民署申請入境，核發 21天臨時停留許可證。 

2、修造船廠入境：該船應先完成 CIQS聯合檢查後，非我國籍船員始得依第 1點規
定申請核發 21天臨時停留許可證。 

3、由疾管署進行體溫量測等疫況判定正常後，核發居家檢疫通知書，進行居家檢
疫。（居家檢疫船員名冊如附件 1-2） 

4、船務代理應安排搭乘防疫專車隊或大眾運輸工具以外之車輛入住防疫旅館。 
5、本措施發布日前已在港停泊之 FOC漁船，其船員欲離境者，應依第 1點規定向移

民署申請，核發 21天臨時停留許可證，依流程 6、7程序辦理離境。 

流程 4：邊境審查及核准 
1、FOC漁船之貨物、人員分別依航政、關稅、移民、防疫、檢疫、安全查核（簡稱

CIQS），由關務署、移民署、疾管署及海巡署規定辦理進港入境審查事宜。 
2、CIQS審查合格後，針對卸魚漁船依港務公司指定席位泊靠，靠泊期間 遵守商港

區內人員移動及防疫規定，並參照『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 19) 疫情
之船舶靠泊防疫措施與船員健康監測指引』辦理有關人員健康監測與健康異常人
員通報等防疫規定。 

3、維修漁船擬欲離開商港區至修造船廠，應於完成 CIQS聯合檢查後，始得移泊。 

權責機關 
船務代理 

權責機關 
航港局 
移民署 
疾管署 
港務公司 

流程 3：入港申請及核准 

船務代理檢附健康聲明書透過 MTNet提出進港申請，由各單位准駁，並由港務公司指
定停泊船席。 

權責機關 
漁業署 
移民署 
疾管署 
船務代理 

流程 8：漁船維修  
1、漁船維修期間不得超過 2個月；

需延長維修期間者得申請展延，
以 1次為限，展延最長 1個月。 

2、非我國籍船員完成居家檢疫後，
留船人員依漁船維修狀況，於期
限內向外交部申請停留簽證。 

權責機關 
關務署 
移民署 
疾管署 
航港局 
海巡署 

權責機關 
農委會 

權責機關 
移民署 
船務代理 



   

附件 1-1 

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入境商務

履約證明申請書 

                                          申請日期： 

船名  停靠地點  

僱用人  

受僱人姓名  

職務  證件編號  

出生日期  性別  

檢疫船員國內

連絡電話 
 居家檢疫地點  

檢附文件 

□代理關係證明文件(航次代理業務登記畫面 etc.) 

□身分證明文件(護照、船員手冊 etc.) 

□僱傭證明(雇傭契約 etc.)  

船務代理公

司： 
 船務代理公司

印章 
申請人                       簽章 

連絡電話  

船員辦理入境者，入境須居家檢疫 14天 

----------------------------------------------------------- 

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入境商務履約證明 

船名  停靠地點  

姓名  

職務  證件編號  

出生日期  性別  

船務資料 申請人 

連絡電話 

 

船員辦理入境者，入境須居家檢

疫 14天 

戳章 

核發日期 
本證明有效期限至核發後 1週內

有效 



   

附件 1-2 

居家檢疫船員名冊 

漁船名稱：               

船務代理申請人：                          連絡電話： 

 

 

國籍 姓名 護照號碼 

 
居家檢疫地點 預計起始

日： 
(年/月/日)  

預計解除
日： 
(年/月/日)  

      

      

      

      

      

      

      

      

      

      

      

      

      

      



   

附件 2 

居家檢疫每日健康查核表 
漁船名稱：                              日期： 

船務代理公司-填表人：                          連絡電話： 

居家檢疫地點：              應有人數：         實際人數： 

備註：本查核表請於每日下午 2點前傳真至 shunkuo650927@gmail.com 

 

國籍 姓名 護照號碼 健康狀況是否異常 
(有症狀者送指定醫療機構採檢送驗)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

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附件 3、我國人投資經營外籍漁船(FOC) 僱用非本國籍船員

進港入境三日內採檢離境處理措施 

 

一、 我國人投資經營外籍漁船(FOC) 僱用非本國籍船員入

境時症狀初判正常者，得依下述流程辦理搭機離境。 

二、 FOC漁船委任之船務代理(以下稱船務代理)應於進港前

5 個工作日以電子檔將下船即搭機離境人員名單(附件

3-1)，寄送本會漁業署(pengcheng1111@ms1.fa.gov.tw)，
並提供該等船員離境班機機票證明，及疾病管制署公告

自費檢驗指定醫療院所(以下簡稱指定醫院)預約證明，

由本會漁業署移請疾病管制署，協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醫療應變組安排集中檢疫場所；俟醫療應變組回復

集中檢疫場所資訊後，本會漁業署於進港前 1 日通知船

務代理，進行接駁等安排；另 FOC 漁船預定進港時間

如有異動，應於原預定進港時間前 2 日通知本會漁業

署，並告知後續進港時間。 
三、 欲離境非本國籍船員應於漁船靠港後確實填具「入境健

康聲明卡」(附件 3-2)，並取得本會漁業署核發之商務

履約證明後，於當天赴指定醫院進行採檢，完成後再至

指定之集中檢疫場所接受檢疫及等候檢驗報告，並於入

境後 3日內搭機離境；例如：110年 12 月 1日入境，應

於 12 月 4 日 24時前取得陰性報告離境；另大陸地區漁

船船員欲搭機離境者，應完成前述檢疫措施後，由船務

代理檢具該等船員護照影本及集中檢疫單等文件向本

會申請，由本會通報相關單位協助辦理搭機離境事宜。 

四、 船務代理應安排非本國籍船員搭乘防疫專車或防疫計

程車至指定醫院採檢（PCR 核酸檢測），採檢後至指定

之集中檢疫場所。 



五、 採檢結果等待期間，船務代理至少電話關懷 1 次，並填

具「集中檢疫抽訪關懷單」(附件 3-3)，並於檢疫結束後

函送本會漁業署備查。 
六、 船務代理應將欲離境人員採檢結果，併同已填妥之「我

國人投資經營外籍漁船(FOC) 僱用非本國籍船員搭機

離境 PCR 採檢證明」(下稱離境採檢證明)(附件 3-4)傳
真通知本會漁業署，經本會漁業署傳真欲離境人員 PCR
採檢證明予內政部移民署，及副知船務代理後，船務代

理即可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接駁工作人員搭機

離境，惟離境前不得離開集中檢疫場所。 
七、 搭機離境人員應持檢驗陰性報告及主管機關核章之離

境採檢證明(附件 3-4)，向移民署辦理管制撤除，方得離

境，搭機離境人員應全程配戴口罩；另船務代理應將搭

機離境人員登機證明拍照存檔，函送本會漁業署備查。 
八、 集中檢疫場所費用繳納： 

(一) 費用標準：外國人每人每日新臺幣 4,500 元。 

(二) 繳納方式：經營者於欲離境船員入住前，按入住天數

計算費用，以匯款方式完成繳納，並提供費用繳納證

明，例如：匯款證明單，且需留存影本以便後續對帳。

並請船務代理協助彙整相關匯款單影本及船員入住

費用明細。 

(三) 匯款帳號： 

◎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收款人帳號：24570102128016 

◎收款人戶名：衛生福利部 

◎請於匯入國庫帳號時，備註為「肺炎特別預算之款項」 

(四) 備註: 入住集中檢疫場所之檢疫期間，除因故廢止或

撤銷集中檢疫外，均不退費 
 



九、 該等採本措施離境之非本國籍船員應於入境後 3 日內

搭機離境，如有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配合前揭時程者，

應於集中檢疫場所等候，並搭乘最近離境之航班返國不

得滯留，倘違反前述規定，經營者依「非我國籍漁船進

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予以核處新臺幣 50 萬至

250 萬元。 
十、 採檢結果等待期間或接駁至機場期間，船員倘有違反集

中檢疫規定者，經營者因未善盡監督管理，依「非我國

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核處新臺幣 50
萬至 250 萬元。 

十一、另倘船員循此機制於離船後檢驗確診，該船應配合進

行登船檢疫、疫調、接觸匡列及離船隔離等；船員經

診斷為確診者，應由經營者依「COVID-19(武漢肺炎)
個案隔離治療、檢驗等相關支付原則」，支付其中「住

院隔離治療費用」與「門急診診療費用」。 

十二、該等已無外籍船員的 FOC 船可申請維修事項，應完成

清消後方得進入修造船廠，並將照片向本會漁業署報

備，維修期限不受「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防疫

措施」第 6點限制。 



附件 3-1、下船即搭機離境人員名單 

專案名稱 姓名 
生日 

(YYYYMMDD) 
國籍 護照號碼 手機號碼 

入境日期 

(YYYYMM

DD) 

送集中檢

疫所日期 

(YYYYMM

DD) 

離開集中檢

疫所日期 

(YYYYMMD

D) 

聯絡人

姓名 

聯絡人關

係 

聯絡人電

話 

備註 

入境港口 船舶名稱 

檢疫所飲

食需求 

(葷、素或

其他) 

離境機場 航班編號 
航班起飛

時間 

船員下船入

境即離境專

案 

王○○ 19800101 尼泊爾 C1234567 
0912-345-

678 
20201022 20201022 20201024 陳○○ ○○船代 

02-

22365478 
高雄港 ○○號 

葷食(不吃

豬肉) 

桃園國際

機場 
BR237 

10 月 25 日 

上午 9 時 

                                    

                                    

                                    

                                    

                                    

                                    
                  

                  

               

 



附件 3-2、入境健康聲明卡 

 

 

2021.07.04 十二版 



附件 3-3、集中檢疫抽訪關懷單 

一、 漁船名稱：                   

二、 專責人員：                  連絡電話：                   

三、 填寫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四、 抽訪項目： 

 (一) 集中檢疫人員基本資料： 

1. 國籍：               。 

2. 姓名：               。 

3. 性別：               。 

4.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 

5. 電話：               。 

6. 漁船名稱：           (CT編號：          )。 

7. 返港日期：               。 

8. 檢疫起始日：               。 

9. 檢疫解除日：               。 

10. 已集中檢疫天數：      天。 

 (二) 集中檢疫人員遵守以下事項： 
□ 應盡量與家人分開居住，共同生活者須一同採取適當防護措

施 (非本國籍人員應 1 人 1 室)。 

□ 保持 1 公尺以上距離。 

□ 佩戴口罩。 

□ 自主紀錄體溫及健康狀況。 

□ 檢疫期間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三) 集中檢疫人員是否有發燒、咳嗽、流鼻水鼻塞、呼吸急促、

腹瀉、嗅/味覺異常、全身倦怠或四肢無力等症狀(有症狀者

送指定醫療機構採檢送驗，衛生主管機關加入主動檢測)： 
□是： 

□發燒 □咳嗽 □流鼻水鼻塞 □呼吸急促 □腹瀉□嗅/味

覺異常 □全身倦怠 □四肢無力。 

□否。 

專責人員簽名：         



附件3-4、我國人投資經營外籍漁船(FOC) 僱用非本國籍船員進港3日內採檢搭機離境 PCR 採檢證

明 

漁船名稱：                     國際呼號：           經營者或船務代理：            電話： 
下船入境港口：                 下船入境日期：   
序
號 國籍 人員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護照號碼  
PCR 預計 

離境日期 
預計 

離境航班 
移民署 

確認離境日 採檢日 醫療院所 結果 

1           

2           

3           

4           

5           

 
我國人投資經營外籍漁船(FOC) 僱用非本國籍船員搭機離境 PCR 採檢證明通報窗口及單位 

項次 地區 機關 連絡電話 傳真 
1 高雄 移民署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07-8231538/07-8231403 07-8231141 
2 漁業署 漁業署監控中心 02-23835929 02-23012801 

漁業署監控中心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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